国家海洋局人事司关于开展2015年海洋人才港访问学者
报名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共建高校：
根据国家海洋局、教育部联合印发的《海洋人才港访问学者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国海发〔2014〕21号），为促进共建高校与海洋科研、业务机构交流合作，引导高校教师了解海洋事业发展及海洋人才需求，国家海洋局将于近期启动海洋人才港访问学者项目，鼓励支持高校选派优秀中青年教师到国家海洋系统事业单位进行研修。现将2015年海洋人才港访问学者报名推荐工作通知如下：
一、岗位情况
13家海洋人才港接收单位计划接收中青年教师60～80名。研修期限为3～12个月，方式为全脱产。
二、报名条件
（一）具有学校正式编制的教职员工；
（二）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奉献海洋事业发展精神；
（三）一般应具有硕士以上学位；
（四）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和较好的科研能力；
（五）身体健康。
三、报名方式
（一）报名教师请登陆“国家海洋人才网”（www.ohrc.org.cn），查询浏览2015年海洋人才港访问学者项目接收岗位，下载《2015年海洋人才港访问学者项目岗位申请表》，填写个人相关信息，经所在高校批准同意后，传真至国家海洋局人事司。
（二）如教师有意愿到未提供研修岗位的海洋人才港单位进行访学（单位名单见附件1），也可在规定时间内填写申请表，经所在高校批准同意后，报送给国家海洋局人事司，我们将根据报名教师情况，协调落实接收单位。
（三）报名截止时间为7月12日，接收人员名单将于7月20日在“国家海洋人才网”上公示。
（四）海洋人才港单位将及时联系接收教师，协商确定具体研修时间，并根据访问学者实际情况，制定研修方案。
四、其他
（一）访问学者研修期间，只转组织关系，不转户口和行政、工资关系。
（二）海洋人才港单位根据本单位有关规定，为访问学者发放劳务费，主要用于访问学者食宿补贴，也可为指导教师发放相关补助。
（三）其他具体事宜参见《海洋人才港访问学者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请各高校积极组织相关院系开展海洋人才港访问学者推荐报名工作，并对访问学者进行行前教育培训，明确学习研修任务和纪律要求。
联 系 人：李婷婷
联系电话：010-68037739（含传真）
 
附件： 1.海洋人才港单位名单
      2.2015年海洋人才港访问学者项目岗位申请表
      3.海洋人才港访问学者岗位需求信息汇总表
 
国家海洋局人事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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